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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6月 25日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已获授但未达到解除限售条

件的 199,80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1,064,602,139股变更为 1,064,402,339股，注册资本将由 1,064,602,139元变更为

1,064,402,339元。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已获授但未达到解除限售条

件的 492,479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1,06

4,402,339股变更为 1,063,909,860股，注册资本将由 1,064,402,339元变更为 1,06

3,909,860元。

综上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1,064,602,139股变更为 1,063,

909,860股，注册资本将由 1,064,602,139元变更为 1,063,909,860元。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修改内

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4,602,139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3,909,860元。

2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

为 1,064,602,139股，股本结构为：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1,064,602,139 股，无其他种

类股份。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

为 1,063,909,860 股，股本结构为：人民

币普通股 A股 1,063,909,860股，无其他

种类股份。

3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

本，将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

内在本章程指定媒体上或者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持

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

法律或者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

本，将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

日内在本章程指定媒体上或者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可以不按照股

东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